
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学生顶岗实习管理规定 

顶岗实习是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综合性最强的实践性教学环节，它对于培养学生良好的

职业道德、熟练的专业技能、较强的可持续发展能力等具有重要的意义。 

为了全面贯彻落实《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文件精神（教育

部教高［2006］16 号），提高人才培养质量，进一步加强对学生顶岗实习的规范管理，特制

定本规定。 

一、顶岗实习的总体要求 

（一）按照教育部的要求，高职在校生至少有半年时间到企事业等用人单位顶岗实习。 

（二）努力形成以学校为主体，企业和学校共同教育、训练和管理学生的教学模式。校

企双方安排稳定的管理人员，共同研究制订实习计划和管理办法，确保实习的内容、形式和

管理方式有利于培养学生良好的职业道德，有利于学生综合职业能力和就业能力的提高。 

二、系（二级学院）工作职责 

（一）各系（二级学院）是顶岗实习教学管理的主体，全面负责学生顶岗实习的组织、

实施和管理工作。 

（二）各系（二级学院）应根据学生实习时间制定详细的顶岗实习方案（与相关实习单

位共同制定），方案须涵盖实习目标、实习内容（含相应的课程及其考核办法）、具体时间安

排、保障措施等几个部分，顶岗实习方案须报教务处备案。 

（三）各系（二级学院）须将顶岗实习纳入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加强对顶岗实习的过程

管理，提高顶岗实习的教育效果。 

（四）学生在企业的顶岗实习应尽量做到与专业培养目标具有较强的关联性。 

（五）学生所属系（二级学院）须安排专人对顶岗实习学生进行实习指导及学业指导。 

（六）各系（二级学院）应重视有关顶岗实习教学资料的编制和顶岗实习档案资料的积

累、存档工作，必备的顶岗实习教学文件和资料包括：1.顶岗实习方案；2.顶岗实习安排表；

3.学生顶岗实习中期检查表；4.顶岗实习答辩安排表；5.顶岗实习周记；6.指导教师联系顶

岗实习学生情况记录表；7.顶岗实习巡查记录表；8.毕业顶岗实习过程评价表；9.顶岗实习

成绩评定表；10.顶岗实习报告；11.学生对学校教育教学工作评价调查表；12.实习单位对

学生质量评价调查表；13.学生顶岗实习审批表、承诺书；14.顶岗实习工作总结等。 



三、指导教师工作职责 

（一）指导教师包括校内指导教师和企业指导教师。校内指导教师应由具有一定实践教

学能力的教师担任，企业指导教师应从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专业技术人员或能工巧匠中聘任。 

（二）校内指导教师职责 

1．对顶岗实习学生专业技能、专业素质等进行具体指导，可采取定时、定点到企业现

场指导与电话指导、电子邮件指导等相结合的方式。 

2．在学生实习期末，须指导学生填写实习记录和撰写实习报告；指导学生整理、装订

实习材料。 

3．负责学生实习考核和评定实习成绩；及时向学生传达学院有关学生管理方面的各种

信息。 

4．与企业指导教师密切沟通，加强对学生的过程指导，及时告知学生在顶岗实习中的

注意事项，尤其是提醒学生遵守职业道德，帮助解决学生实习中存在的问题。 

5．掌握被指导学生在企业的实习状况等信息资料，并做好与学生联系指导的记录；负

责对实习生的信息汇总、统计和上报。 

6．协助实习单位指导老师对学生进行业务指导和组织管理，每周至少与学生联系一次，

在顶岗实习学生相对比较集中的地区，要定期到实习单位与实习单位指导教师、学生进行沟

通、交流，掌握学生的思想和工作动态，及时向学院有关部门汇报学生实习情况。 

7．保持与实习学生家长的联系沟通，及时了解实习学生家长对其子女实习期间思想、

工作、生活等情况的反映，努力争取实习学生家长对学生顶岗实习工作的配合与支持。 

8．学生实习任务完成后，做好实习总结工作。 

（三）对实习单位指导老师的要求参照“兼职教师管理办法”执行。 

四、顶岗实习学生的纪律 

（一）在顶岗实习前，学生应认真阅读顶岗实习管理规定并按照规定办理顶岗实习的有

关手续。 

（二）凡参加顶岗实习的学生必须购买人身伤害意外保险，签订顶岗实习承诺书。 

（三）顶岗实习是学院正常教学任务，成绩不合格属未完成规定学业。学生中途有特殊

原因可以申请调整顶岗实习单位，但须征得学校指导教师和原实习单位同意，并到所属系（二

级学院）办理相关手续；学生擅自离开实习单位的，按照旷课处理，期间发生的一切不良后

果由学生本人负责。 

（四）学生在顶岗实习期间的考勤按实习单位的考勤要求管理，学生应该严格遵守学院



和实习单位的各项规章制度。特殊情况需请假时应征得实习单位的批准，并及时向学院指导

教师报告。不得从事或参与有损大学生形象、有损学院和企业声誉、有损社会公德的活动。 

（五）根据顶岗实习计划安排和岗位特点，安排好自己的学习、工作和生活，按时按质

完成各项实习任务。 

（六）顶岗实习学生要结合实习岗位的实际经验，在实习过程中独立完成毕业顶岗实习

报告的撰写工作，并接受实习单位指导教师和学院指导教师的双重指导。 

（七）顶岗实习期间学生需参加学院组织的技能鉴定以及相关课程的考核。 

（八）学生在顶岗实习过程中发生下列情况之一者，顶岗实习成绩按不及格处理： 

1．对严重违反实习纪律，被实习单位终止实习或造成恶劣影响者，学院将不再安排新

的实习单位，并将做出相应的纪律处分。 

2．无故不按时提交顶岗实习报告或其它规定的实习材料者。 

（九）学生参加顶岗实习时间未达到学院规定时间的 80%者，不予评定实习成绩。 

五、顶岗实习的组织和管理 

（一）顶岗实习工作由教务处总协调，校企合作办公室牵头联系实习单位、发布实习信

息，各系、二级学院具体组织实施。 

（二）顶岗实习由学校、企业、学生三方共同参与完成。学校在三方中处于主导的地位，

是一切活动的组织者，在整个运作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企业是三方中最关键的一方。 

（三）各系（二级学院）应成立顶岗实习指导小组，制定顶岗实习方案。指导小组是各

专业顶岗实习的具体管理组织，小组成员由企业管理人员、系（二级学院）负责人、教研室

主任、专业带头人、院系学生工作负责人及专业教师共同组成，系（二级学院）负责人为第

一责任人。 

（四）聘请企业技术人员为学院的兼职教师，负责学生顶岗实习期间的组织管理、技能

训练等工作，保证每名学生有专人负责。 

（五）各系、二级学院应安排校内专任教师加强对每位学生的顶岗实习过程指导。 

（六）学生符合下列条件方可参加毕业顶岗实习：  

1．思想道德品质良好。 

2．完成两年及以上人才培养方案规定的全部课程学习任务并经考核合格。 

3．已取得本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规定必须取得的职业资格证书或技术等级证书。 

六、顶岗实习成绩评定办法 



（一）考核原则：校企共同考核。学生在顶岗实习期间接受学校和企业的双重指导，校

企双方要加强对学生的工作过程控制和考核，实行以企业为主、学校为辅的校企双方考核制

度，双方共同填写“毕业顶岗实习成绩评定表”。 

（二）学生顶岗实习成绩组成： 

1．填写顶岗实习周记质量和师生沟通情况占 20%，顶岗实习报告质量占 20%，顶岗实习

企业（过程）评价成绩占 40%，毕业答辩成绩占 20%。 

2．如果学生中途更换实习单位，则以不同企业的实习评价成绩的平均值核计顶岗实习

企业评价成绩，缺少企业评价意见的按 0 分计。 

3．在学院相关岗位实习锻炼的学生，视同参加了企业顶岗实习。 

（三）顶岗实习答辩成绩评定：顶岗实习学生结合顶岗实习的真实体验进行实习答辩（答

辩的具体形式应该充分听取顶岗实习单位的意见），答辩教师综合评定成绩，占总成绩的 20%。 

（四）对严重违反实习纪律，被实习单位终止实习或造成恶劣影响者，实习成绩按不及

格处理。对无故不按时提交顶岗实习报告或其它规定者，实习成绩按不及格处理。凡参加顶

岗实习时间未达到学院规定时间的 80%者，不予评定实习成绩。 

七、附则 

本规定自颁布之日起实施，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